
97年度第 2次安全衛生委員會會議會議紀錄 
會議時間：97年 06月 11日【星期三】中午 12:00 
會議地點：圖書館七樓第一會議室 
主席：張副校長天傑                     紀錄：環安中心整理 
壹壹壹壹、、、、工作報告與上次議案執行情形工作報告與上次議案執行情形工作報告與上次議案執行情形工作報告與上次議案執行情形 

一、工作報告 (97.03.10 ~97.06.09) 

1.環安中心於 3月 11日至 13日邀請前勞委會安全衛生研究所湯大同組長及前台灣省勞工處張

標科長分別前往化學系、化工系、材料系、食生系、生科所等 5系所之實(試)驗場所，實施

危險性設備(滅菌釜)及化學性實驗操作之安全衛生管理檢查，並提供應改善事項建議。 

2.環安中心於 4月 18日起清查本校各實(試)驗場所 96年度「毒性化學物質」運作數量統計與

申報，並規畫緊急處置與沙盤推演相關作業，以符合法令要求。 

3.環保署中區毒災應變隊於 5月 22日下午到校，稽核校園毒化物運作情況與實地訪查。 

4.環安中心於 5月 27日函請各實驗場所依教育部要求清查實驗場所危害物使用情形。 

(於 97.06.09前有 105個研究室回報，回報率 42%) 

5.中區勞動檢查所 5月 30日上午分別到食品加工場、土木系大型結構實驗室、化學系實施專

案稽查。 

 
二、前次會議(96年第 4次安全衛生委員會)議案執行情形 

案一、爲符合新修訂之勞工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97.1.8)，建請  研議校內各級管理、指揮、

監督之業務主管與勞工安全衛生委員會成員之「在職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舉辦方式。 

決議決議決議決議：：：： 

一、 至少每年擇期舉辦乙次三小時之在職教育訓練，課程由環安中心分級編列。 

二、 需要參加在職教育訓練之人員名單由各單位提送，訓練成果列入相關個人評鑑或考

績之參考。 

三、 實(試)驗場所主管應於其實(試)驗場所明顯處懸掛所使用化學物質一覽表(含危害物

質清單)、操作許可文件影本、實(試)驗場所主管訓練證書影本等相關資料，其統一

格式由環安中心製作分發。 

執行情形執行情形執行情形執行情形：：：： 

一、在職教育訓練之課程編列，爰據勞工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之勞工安全衛生業務主

管教育訓練課程為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風險評估、承攬管理、採購管理、緊急

應變管理等。 

二、課程訓練之講座擬邀請檢查所之檢查員或任教大專校院相關課程具教學經驗者或具

有工作經歷之工業安全、工業衛生專家，訓練時間預定安排於 2、9 月開學前。 

三、在職教育訓練之人員名單由環安中心函請各實驗場所單位提送，核發結業證明書；

若參與學員具公務人員資格者同時核發環安管理訓練之終身學習時數。 

 
案二、對於校園各實驗場所檢查如發現缺失，需通知各單位安全衛生委員，以資追蹤改善案。 

決議： 

一、 對於校園各實驗場所檢查作業，於檢查後應即與受檢之實驗場所進行檢討，各項缺

失請各系所之安全衛生委員紀錄之並追蹤改善；如發現重大缺失者，由環安中心副

知該場所所屬一級單位之安全衛生委員並彙整後於本委員會報告。 



二、 對於未受法規規範，進行法定性能檢查之危險性設備(如小型滅菌釜)，請環安中心針

對簡易性能檢查及合理報廢原則訂定可行之管理規範。 

三、 對於校園老舊建物之實驗場所其電氣檢查，請總務處洽請目前承攬本校產物保險之

明台產物保險公司協助檢查，以提高建物用電安全。 

執行情形執行情形執行情形執行情形：：：： 

一、 環安中心委託校外專家到各實驗場所訪查，所發現之共同缺失業於 97年 4月 18日

函請各系(所)加強實驗場所安全衛生管理工作與改善作業，以防範事故發生。 

二、 校園老舊建物之電氣檢查，業於 97年 5月 15日函請總務處依電業法 43條辦理，以

提高建物用電安全。 

三、 實驗場所使用小型壓力容器之管理規範，業已邀請相關老師研議管理草案，提請委

員會議討論。 

 

 
貳貳貳貳、、、、提案討論提案討論提案討論提案討論 

案一：請研議各實驗場所小型壓力容器安全管理規範案 

說明： 

  一、依據本校 97年第 1次安全衛生委員會議決議辦理。 

  二、安全管理規範之草案內容，爰據勞工安全衛生法相關規定訂定，並邀請本校相關老師共同研

議，詳如附件。 

辦法：提請委員會議修正後，陳請校長核定實施。 

決議：照案通過 

 

參、臨時動議 (無) 

 

散會：中午 十二時五十分 



 

中興大學實驗場所小型壓力容器安全管理規範 

97 年 6 月 11 日本校安全衛生委員會審議訂定，經校長核定後實施 

一、適用範圍 

適用於勞工委員會發佈之「鍋爐及壓力容器安全規則」，第五條所稱之小型壓力容器之設備，合

於如下規範之ㄧ者：(如附件一) 

(一).最高使用壓力在 1 Kg/cm2以下或 0.1百萬帕斯卡（MPa）以下，且內容積未超過 0.2 M3

之第一種壓力容器。 

(二).最高使用壓力在 1 Kg/cm2以下或 0.1百萬帕斯卡（MPa）以下，且胴體內徑未超過 500 mm，

長度未超過 1000 mm之第一種壓力容器。 

(三).以「每平方公分之公斤數」單位所表示之最高使用壓力 P數值與以「立方公尺」單位所表

示之內容積 V 數值，其 P × V ＜ 0.2 之第一種壓力容器。或以「百萬帕斯卡（MPa）」

單位所表示之最高使用壓力數值與以「立方公尺」單位所表示之內容積數值之乘積在零

點零二以下之第一種壓力容器。 

 
二、操作維護規定 

(一). 對於實驗場所小型壓力容器操作管理，應指定專人負責操作事宜，其操作人員須受過壓力

容器操作相關之安全衛生教育訓練或經第一種壓力容器操作人員訓練合格取得證照或經

檢定合格者，始得操作該實驗場所之壓力容器；擔任壓力容器操作者，於運轉中應隨時監

視壓力容器之運作狀況，同時不得遠離工作場所，以確保操作之安全。 

(二). 同一場所設置二座以上之小型壓力容器者，為加強其操作安全管理，應指派作業主管，使

其負指揮、監督、管理及異常處置等事項之職責，並留存相關紀錄。 

(三). 實驗室主管對於小型壓力容器於初次使用、變更操作方法或變更內容物種類時，因涉及操

作條件或程序變更，應事前將標準作業方法（SOP）及操作必要注意事項告知操作人員，

使其遵循。 

(四). 為防止災害發生，操作人員應於使用過程檢點安全閥、壓力錶及其他附屬配件是否正常，

凡發現有異狀時，應即向作業主管人員或實驗室主管報告。自動檢查應依附件二所載事項

進行，壓力容器如發生破裂、爆炸事故，操作人員及實驗室主管應儘速通知環安中心

（04-22840565）或校安中心（04-22840250）；環安中心於接獲通知後，應進行災害調查。 

 
三、管理注意事項 

(一). 新購置小型壓力容器時，應取得原製造廠商之合格製造證明文件。 

(二). 小型壓力容器於使用期間應依原設計規範，由原廠進行維護及定期檢查並留存紀錄。 

(三). 小型壓力容器停用一年以上，啟用前應請原供應廠商或原廠進行壓力閥釋壓檢查，以確定

壓力閥之性能。 

(四). 實驗場所使用之壓力容器於使用十年以上時，應請原供應廠商或原廠至少每年檢驗乙次並

檢討其性能堪用狀況，發現有安全疑慮時，應立即汰換。 

四、本管理規範經本校安全衛生委員會審議訂定，經校長核定後實施，其修訂時亦同。 



 

 

 

小型壓力容器 

 

 

備註：尚需確認以下資料，如符合一項即是(可由銘牌或廠商處取得資訊研判) 

1. P×V＜0.2 

2. 或符合 P＜1 Kg/cm2 且 V＜0.2， 

3. 或符合 P＜1 Kg/cm2 且 D＜500mm，L＜1000mm。 

P：最高使用壓力，單位：Kg/cm2， 

V：內容積，單位：m3， 

D：胴體內徑，單位：mm， 

L：胴體長度，單位：mm 

法令參考法令參考法令參考法令參考 

1.勞工安全衛生法勞工安全衛生法勞工安全衛生法勞工安全衛生法第第第第 8 條條條條；；；； 

2.勞工安全衛生法施行細則第勞工安全衛生法施行細則第勞工安全衛生法施行細則第勞工安全衛生法施行細則第 12 條條條條；；；； 

3.鍋爐及壓力容器鍋爐及壓力容器鍋爐及壓力容器鍋爐及壓力容器安全規則第安全規則第安全規則第安全規則第 4 條條條條、、、、第第第第 5 條條條條、、、、第第第第 28 條條條條；；；； 

4.危險性機械及設備安全檢查規則第危險性機械及設備安全檢查規則第危險性機械及設備安全檢查規則第危險性機械及設備安全檢查規則第 4 條條條條    

附件一 



 

小型壓力容器定期自動檢查表小型壓力容器定期自動檢查表小型壓力容器定期自動檢查表小型壓力容器定期自動檢查表 
適用適用適用適用場所資料場所資料場所資料場所資料：：：： 

系(所、中心)  負責人  

場所名稱  場所編號  

檢查結果檢查結果檢查結果檢查結果：：：：                                   檢查日期：    年   月   日 

項次 檢查項目 檢     查     基      準 檢查方法 結果 評估危害風險 改善措施內容 改善追蹤 

1.本體無損傷 目視   

2.蓋板螺栓完整無鬆動 手動測試   

3.表面油漆無脫落 目視   

4.鍋蓋外觀是否變形、裂縫 目視   

5.門墊圈有無洩漏現象 運轉測試   

一 容器本體 

6.上鎖時鍋蓋是否無法開啟 手動測試   

二 
自動控制 
裝   置 

1.各自動裝置應保持運作功能 操作   

1.管線無損傷或洩漏 運轉測試   

2.各旋閥無損傷或洩漏 目視   

3.保溫（冷）設施無缺失或脫落 檢點   

4.壓力表正常堪用 運轉測試   

5.溫度表正常堪用 檢點   

6.溫度控制裝置運作正常 運轉測試   

7.已明顯標示最高使用壓力與溫度 目視   

8.進出口是否正常進氣排氣 目視   

三 附屬裝置 

9.電源線是否良好 目視   

1.設備附屬之欄杆或平台應牢固 手動測試   
四 作業環境 

2.通道無阻塞 檢點   

五 其他 1.耐熱手套是否損傷 目視   

  

說 
明 

1.本表格僅供參考，各單位使用時請視需要調整。 
2.檢查結果:正常 V，有必要加以特別保養△，異常須送修或改善×。 
3.本檢查表請於每年九月底前每年九月底前每年九月底前每年九月底前完成檢查，此表留存於工作場所中，保存三年，以便檢查。 
4.依據鍋爐及壓力容器安全規則規定平時應實施檢查項目為 

(1)監視溫度、壓力等運轉狀態，確認安全閥、壓力表及其他安全裝置無異狀。 
(2)避免急劇負荷變動之現象。 
(3)保持汽壓在最高使用壓力以下。 
(4)保持安全閥之功能正常。 
(5)檢點及調整自動控制裝置，以保持功能正常。 
(6)保持冷卻水裝置之功能正常。 
(7)以上各款發現有異狀時，應即採取適當措施。 

           
檢查人員簽章:               實驗場所負責人簽章：           單位主管簽章： 

附件二 


